
关于开展供应商违规交易 

专项整治的公告 

 

各注册供应商： 

为了更好建设 “规范、高效、阳光”的集中采购信息平

台，营造 “公开、公正、公平”的采购环境，杜绝“暗箱操

作”和利益输送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连云港港口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相关规定，结合近

期大数据分析和相关监管部门发现的突出问题，经研究决定

即日起在集中采购信息平台开展供应商违规交易专项整治

工作，相关要求如下： 

一、主要整治内容： 

（一）同一人或关联人注册多家公司同时参与同一项目

投标或报价的； 

（二）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

正当利益的； 

（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四）与采购人或者其他供应商串通的； 

（五）不同供应商的报价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六）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报价事宜； 

（七）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为同

一人； 

 



（八）不同供应商报价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

律性差异； 

（九）供应商与采购人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

定供应商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 

（十）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十一）在报价过程中与采购人进行协商谈判、不按照

采购文件和成交供应商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或者与采购人

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十二）开标后擅自撤回采购响应文件，影响采购活动

继续进行的； 

（十三）非不可抗力因素违反合同约定且未按合同约定

履行违约责任的。 

（十四）已响应参加集采中心采购活动而无故不参加的； 

（十五）如提供假冒伪劣产品、以少充多、提供虚假发

票、套用发票等造假失信行为的。 

（十六）不配合或采用不正当手段干扰集采中心采购质

疑、投诉处理工作的； 

（十七）组织或参与围标、串标、陪标等，破坏公平竞

争的。 

（十八）资质检查审核发现资质不能满足采购要求的。 

（十九）伪造、冒用、借用其他单位资质参与采购，或

私自将项目整体、主体或关键性部分转包或者分包的。 

（二十）有其他违法违规或重大违约失信行为的。 

二、相关要求及说明 



请各供应商对照整治内容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并确

保相关问题整改到位。集采中心将根据控股集团纪检相关要

求，在持续强化相关信息公示和社会监督的同时，全面部署

采购信息化平台第三方大数据分析系统、供应商资格审查系

统、成交供应商履约考核系统、成交价格比对等监督和查证

工具，进一步加强内部职能和岗位监督监管，全面强化对平

台交易行为的合规化管控。针对目前信息化平台已经发生交

易记录，将全面开展合规性审查工作，集采中心将视情节轻

重，保留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权利。针对后续采购交易过程

中供应商发生的各种违规违纪行为，集采中心将在信息化平

台及时进行曝光，立即停止供应商资格，并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追究相应责任，情节严重的将提请上级相

关监督部门介入调查。 

  特此公告。 

 

 

                         港口控股集团集中采购中心 

                             2022 年 3 月 23 日 


